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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讯

3月，又有一批新规定和新举措正式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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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退少补！ 个税综合所得年度
汇算清缴开始办理

2020年度的个税综合所得开始“多退少
补”。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，规定相关纳税
人需要在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办
理 2020 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。

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权益， 沪新
规正式实施

《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》
于 3月 1日起实施，这是全国首部该领域的
省级政府规章。《办法》包括总则、职业权益
保障、执业环境保障、涉医失信行为的信用惩
戒、附则等共5章 42条。《办法》具有以下几
个方面的意义：一是将成为加强医疗卫生人
员权益保护的务实举措；二是将促进医患关
系和谐；三是将为推进本市健康服务业高质
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。

本市新一轮鼓励购买和使用新
能源汽车实施办法将施行

计划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们注意了！《上
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》
自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新办法明确个人
用户名下没有使用本市专用牌照额度注册登
记新能源汽车的，可以继续免费申领新能源
专用牌照额度，但对插电混动车辆需满足在
本市有充电设施，且名下没有本市非营业性
客车额度证明，没有用非营业性客车额度登
记的车辆（不含摩托车）。2023 年 1 月 1 日
起，插电混动车辆不再发放专用牌照额度。

“上海职工互助保障”开始集中
参保

市总工会说，为做好“上海职工互助保

障项目 2020”与医保结算年度从 4 月 1 日
调整至 7 月 1 日的对接，市职工保障互助会
对原有条款进行了修订，保障期限统一调整
为每年的 7 月 1 日起至次年的 6 月 30 日
止。今年起保日在 4 月 1 日的参保对象，保
障期限统一调整为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
2022 年 6 月 30 日，保障期为 15 个月。今
年，单位在职职工的集中参保于 3 月 1 日正
式开启！

沪会展活动备案暂行管理办法
开始实施

为优化会展环境，规范会展行为，促进会
展业健康持续发展，保障上海市会展活动备
案工作有效开展，《上海市会展活动备案暂行
管理办法》于 3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两年。
办法明确，本市行政区域内举办的会展活动
应依法进行备案。

上海市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开始
施行

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
过的《上海市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于 3 月 1
日起施行。《条例》将吸烟触发报警器、阻挠
列车关门、无人机乱飞等行为，列入“危害铁
路安全的行为”，明令禁止并将最高处罚
2000 元。

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正式
实施

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
表决通过的《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于
3月 1 日起施行。《条例》明确了知识产权
保护工作的原则和要求，固化了知识产权体
制机制改革成果，强化了知识产权协调机
制，厘清了知识产权部门职责。《条例》还规
定，加大行政和司法保护力度，推进知识产
权社会治理。

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开始施行

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
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，于 2021 年
3月 1 日起施行。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明确，
在特定情形下，经特别程序，对法定最低刑事

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；增加特殊职责人员性
侵未成年人犯罪规定；增加高空抛物犯罪、妨
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犯罪规定；修改妨
害传染病防治罪，增加拒绝执行人民政府、疾
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等
犯罪行为。

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开
始施行

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
过的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》自 2021
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
例》同时废止。《规定》在上位法的框架内，
对不予登记的情形、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
有权登记、需作记载的与不动产权利有关的
事项等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，对新建商品房
和保障性住房所有权首次登记、因继承或受
遗赠不动产的转移登记等特殊情形的登记作
了规定，为实践操作提供支撑。

长江保护有了硬约束机制

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
议表决通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
法》，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长江保护
法的施行将形成保护母亲河的硬约束机制。
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写入法律。法律
规定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，统一指
导、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，审议长江保护
重大政策、重大规划，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
大事项，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
情况。

清理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不
合规收费

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发改委等五部
门《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
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于 3

月 1日起施行。《意见》明确，清理取消供水、
供电、供气、供暖环节不同名目的各种不合规
收费项目，对确需保留的少数收费项目实行
清单管理，同时建立健全以“准许成本 + 合
理收益”为核心的约束和激励相结合的定价
机制。

七类不当教育行为被明确禁止

教育部制定颁布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
（试行）》，自 2021 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《规
则》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，明确
禁止了以下七类不当教育行为：以击打、刺扎
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；超过正常
限度的罚站、反复抄写，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
者姿势，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、心理
的变相体罚；辱骂或者以歧视性、侮辱性的言
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；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
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；因学业成绩而
教育惩戒学生；因个人情绪、好恶实施或者选
择性实施教育惩戒；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
施教育惩戒。

首部网络招聘服务领域部门规
章施行

人社部出台的 《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
定》，自2021 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《规定》是
我国网络招聘服务领域第一部部门规章，对
网络招聘服务活动准入、服务规范、监督管
理、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。《规定》明确，从事
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泄
露、篡改、毁损或者非法出售、非法向他人提
供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和用人单位经营状况等
信息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劳动
者收取押金，应当明示其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
等事项。

储蓄国债（凭证式）管理办法开
始施行

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联合发布 《储
蓄国债（凭证式）管理办法》，于 2021 年 3
月 1 日起施行。《办法》主要明确了储蓄国
债（凭证式）的概念和范畴、发行方式、发
行对象、计息方式、销售渠道等内容，规范
了储蓄国债（凭证式）购买限额的设置方
式和方法。

（上海发布）


